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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蕭永達等違法亮票案，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確定判決違背

法令，本署檢察總長已經提起非常上訴 

蕭永達等違法亮票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 101 年度上易字

第 1107號及 103年度上易字第 283號等判決確定，認為基於罪刑法定主義，

亮票行為無處罰明文之法律見解。經本署檢察官調卷研議後，認為上開判

決有如下應行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詳見所附非常上訴書所載理由），經顏

檢察總長核定後，已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一、違背憲法第 129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 條、地方制度法第 44 條

明文之選舉方法, 破毀憲政體制法律體系保護之選舉方法。審判違背

法令, 破壞法令統一適用, 其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所

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 對法律之續造有重要

意義。此項法律見解爭議, 對現今及未來各屆各級地方立法機關選舉

議長、副議長或主席、副主席涉嫌亮票有無刑責及檢察機關偵辦標準

之統一性，事涉重大，影響甚鉅，從而，法院對於此類案件之法律見

解，自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亦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

以闡釋之必要，亦對法律之續造有重要意義，以免因法律見解之不一

致，影響法之安定性及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認有依非常上訴程序以

為救濟之必要，並尋求統一法律見解，俾利遵循。 

二、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分別選舉直轄市議

會、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鄉（鎮、市）民代表主席、副主席，

其亮票行為是否應受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文

書罪規範，業經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2167 號、92 年度台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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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號判決均採肯定見解，近年來相關判決亦均援引前揭判決要旨，原

判決與最高法院二判決相歧異之法律見解，未闡釋更為堅實之立論基

礎，卻反有判決理由矛盾、適用法令不當等法律見解可議且違背法令

之統一適用情事，其適用法令所表示之見解已違背法令之本旨，即屬

適用法規顯有違誤或違背法令。 

 



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確定後，發現該案件之審判違背法令者，最高法院檢

           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次按判決確定後

           ，發見該案件之審判違背法令，而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者，

           得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所

           謂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係指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

           要性，亦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

           ，或對法律之續造有重要意義者而言（最高法院97年度第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非字第354號判決可

           資參照）。另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者，其判決

           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亦定有明文。

       二、被告亮票行為構成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罪：

          （一）被告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按「直轄市議會之職權如下：一、議決直轄市法規。

                二、議決直轄市預算。三、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臨

                時稅課及附加稅課。四、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五

                、議決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及所屬事業機構組織

                自治條例。六、議決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七、審議

                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八、議決直轄市議員提案事

                項。九、接受人民請願。十、其他依法律賦予之職權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置議長、副議長

                各一人，鄉（鎮、市）民代表會置主席、副主席各一

                人，由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以無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直轄市議

                會、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民代

                表會主席、副主席之選舉，應於議員、代表宣誓就職

                典禮後即時舉行，並應有議員、代表總額過半數之出

                席，以得票達出席總數之過半數者為當選。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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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當選時，應立即舉行第二次投票，以得票較多者

                為當選；得票相同者，以抽籤定之。補選時亦同」，

                地方制度法第35條、第44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及地

                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

                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本會議員以無記名投票

                分別互選或罷免之。但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罷免。

                」，99年10月8日訂定之高雄市議會組織規程第7條亦

                有明文，是以，高雄市市議員既係依據選舉法令之選

                舉所產生，並有法令所賦與選舉、罷免正、副議長及

                議決上開地方自治重要事務等執行公法上事務之職權

                ，自屬刑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公務員（司法院

                31年院字第2443號解釋意旨參照）。

          （二）被告選舉議長、副議長，選票所載之內容屬刑法第132
                條第1項之「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

                按「縣、市議會議員選舉議長、副議長，乃係依台灣

                省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之規定，行使職權，選票所載

                之內容自應維護祕密，且與國家政務有深切之利害關

                係，是上訴人等在領得選票後，於圈選處圈選議長、

                副議長時，故意在選票上自己姓名處，摺一直線摺痕

                ，利用不知情之唱票人員，於開票唱票過程，將其摺

                痕公然暴露，以證明彼等投票支持何人，致其他人可

                看見其內容，即係故意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為洩漏

                國防以外應祕密之文書，自與刑法第132條第1項所規

                定之犯行相當」、「刑法132條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

                密罪，其行為態樣與同法第109條之洩漏國防秘密罪相

                同，均屬危險犯，即一有洩漏或交付之行為，即行成

                立，他人是否因而知悉，在所不問，亦即凡將秘密置

                於對方可得而知或可得持有之狀態下者，犯罪即屬既

                遂。準此，該罪既屬危險犯，則投票人於選票上圈選

                並在自己姓名處做有摺痕，投入票櫃時，罪即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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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待唱票、亮票洩露選票內容而完成犯罪」，此

                各有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167號、92年度台上字

                第535號判決可資參照，又高雄市議會置正、副議長各

                1人並由該會議員以無記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既已

                有前述之現行法令明確規定，而市議員行使正、副議

                長投票本屬其法定職務權限行使，且高雄市議會議長

                有召集開會、對外代表高雄市議會、對內綜理高雄市

                議會會務等職務，副議長除於前開議長未依法召集開

                會時，由副議長召集之職務外，依據地方立法機關組

                織準則第16條規定，尚有於議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代理之法定職務，渠等職權既係法令所賦與，且就代

                表議會接受人民請願之部分，與請願人民之權益攸關

                ，據此均足以認定高雄市議員選舉議長、副議長，係

                與國家實施地方自治之政務或公共事務具有直接深切

                之利害關係，選票所載之內容自屬國防以外應秘密之

                文書。

          （三）從而，被告於行使投票過程中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

                業已該當於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文書

                罪責。

       三、原確定判決確係違背法令：

          （一）原確定判決誤認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亮票行為無處罰

                明文乙節，即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1.原判決認「現行我國法律明定之投票權人於行使投票過程

             中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即俗稱之亮票，以下以就被告之

             行為簡稱為亮票）刑事處罰條文，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59條第2項、第91條規定：『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

             選內容出示於他人。』、『違反第59條第2項或第74條第3
             項規定者或有第61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

             下罰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第2款、第63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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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項、第105條規定：『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中央公職人員：立法院立法委員。二、地方公職人員

             ：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鄉（鎮、市）民

             代表會代表、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

             村（里）長。』、『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

             他人。』、『違反第63條第2項或第88條第2項規定或有第

             65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2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上

             開規定，或明文處罰選舉人於總統、副總統選舉時之亮票

             行為，或明文處罰選舉人於直轄市議會議員選舉時之亮票

             行為，惟就直轄市議會議員於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選

             舉時之亮票行為，並無處罰明文」、「現行我國法律僅針

             對公職人員（候選人）選舉及總統、副總統選舉，明定亮

             票行為之犯罪構成要件，基於『明示其一，排除其他』法

             理，立法上並未將直轄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之亮票行為

             認係犯罪行為」云云；然按「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

             複決之權」、「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除本憲法別有

             規定外，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中華民國憲法第17條、第12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為保

             障憲法賦予一般人民選舉罷免之權利，除刑法妨害投票罪

             章（刑法第142條至第148條）保障投票權之行使外，其後

             另制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用以

             周全確保人民參與中央及地方選舉罷免權利之行使及選舉

             罷免之公平性、公正性，而市議員行使正副議長投票權本

             屬法定職權之行使，深涉國家政務與自治事務，本質上即

             與一般人民行使選舉權利有間，且刑法訂定在先，市議員

             行使正副議長投票權涉嫌亮票行為已有刑法第132條之刑

             罰規範，是為防止一般人民行使各級選舉投票權，為免亮

             票行為成為暴力、金錢或其他不法方式介入之手段，而一

             般選舉之亮票行為無相關刑罰可究，嗣後始在總統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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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增訂亮票之處罰規定，

             再從上述法文可知，一般選舉亮票行為處以最重本刑為2
             年有期徒刑而略低於刑法第132條第1項最重本刑3年有期

             徒刑之刑度，更可見立法者係有意針對同為亮票行為因前

             者僅是人民行使權利、後者涉及法定職權而為差別處罰規

             範，絕非明示處罰人民亮票行為而刻意排除各級直轄市、

             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或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

             、副主席之選舉，而是另行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增訂罰則，用以補充一般人民於總統副

             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時亮票無法以刑法第132條之罪處罰

             之漏洞。在此舉政府採購法之訂定為例，其乃因應政府機

             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採購，採購人員不再以公務

             員為限，故特訂該法，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對象為公務員

             以外之承辦人員，但並不代表公務員從事採購涉及弊端因

             政府採購法未納入規範即認無法可罰，而係應回歸刑法瀆

             職罪章及貪污治罪條例加以規範，最明顯者即為政府採購

             法第89條，該條文係規範受託辦理採購人員洩密之處罰，

             然若公務員經辦工程涉嫌洩密雖非以該法相繩，惟仍有刑

             法第132條第1項之罪責。由上可知，原判決逕以直轄市議

             會議員於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選舉時，無如同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亮票處罰規定，

             即據以推論無處罰亮票行為之罰則，而疏漏此等犯行尚有

             地方制度法第35條、第44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地方立

             法機關組織準則第10條等現行法規明確規範市議員選舉正

             副議長應以無記名方式為之，亮票行為仍有刑法第132條
             之刑罰適用，並無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原確定判決自有適

             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2.又原確定判決認「市議員於『其他選舉』時有亮票行為，

             或其他具有公務員身分者於行使公職人員選舉及總統、副

             總統選舉投票時有亮票行為，如認該選票係屬『應秘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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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其等將同時構成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

             3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1條即形同具文；而不具公務

             員身分之選民，於行使公職人員選舉及總統、副總統選舉

             投票時，亦屬行使其等投票權身分所進行之投票『職務（

             源於其係投票權人之職權）』，其等若有亮票行為，是否

             亦有涉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文書罪，致有明顯混亂法律適用情形。是前揭被告上開亮

             票行為，於刑法妨害投票罪章及特別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

             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均未規範情況下，卻以職罪

             章之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文書罪規

             範之，自與罪刑法定主義有違」云云；惟如前所述，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1條
             係針對一般人民行使憲法賦予之選舉權所為之規範，市議

             員或其他公務員於行使公職人員選舉及總統、副總統選舉

             投票時有亮票行為，其與一般人行使選舉權並無不同，並

             非基於其法定職務權限，當然係直接適用上述選罷法之規

             範，而與刑法第132條之構成要件有間，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105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1條何以會形同

             具文？又按「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雖為刑法第132
             條第3項所明訂，然一般人民行使公職人員選舉及總統、

             副總統選舉投票時，並非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或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

             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縱使亮票亦僅是妨害選

             舉之公平與公正性，與該條文「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規定，必須符合刑法第

             132條第1項基於國家政務或公權事務所應秘密文書之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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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件，全然不符，其行為亦僅是選罷法之違反，又豈會有

             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適用（簡單舉例，議會工友非公務員

             ，然若在本案正副議長選舉時負責現場庶務，竟在某議員

             選票圈選後，前去將選票內容出示供人觀覽，此則涉有刑

             法第132條第3項）？原確定判決上開法義演繹，顯有引喻

             失當、錯誤類比之嫌，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原確定判決認圈選內容並無秘密性，且非屬與國家政

                務或事務之處理，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

           1.原確定判決認「民意機關正、副議長（正、副主席）之選

             舉，係由已當選之議員中選出代表，並非一般人民選舉公

             職人員或總統、副總統，民意機關選出之正、副議長（正

             、副主席）職務之性質，通常係關於民意機關將來議堂內

             議事指揮暨議會對外之代表，對內綜理各該議會、代表會

             會務（地方制度法第44條第2項參照），其權源來自於議

             會內部成員（議員）之授予，本件高雄市議會正副議長，

             其職權為議堂內議事指揮、綜理議會事務，對外為議會代

             表，其產生實屬地方議會之內部人選推舉事務，非必然須

             以憲法為保障國民參政權及表現自由而設計之無記名投票

             方式為之，‧‧‧。是本件高雄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

             為地方議會內部人選推舉事務，並受政黨政治與責任政治

             所規範，與一般人民選舉公職人員或總統、副總統，使之

             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權力不同，雖係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之

             ，該投票內容仍非屬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之處理具有利

             害關係之公務秘密」云云，或另有謂「直轄市議會採合議

             制，對於上開法定之直轄市議會職權行使，均採出席議員

             過半數同意表決方式為之，是議長雖為直轄市議會代表人

             ，具有一定之政治地位及聲望，但事實上其得以行使與公

             權力有關之職權有限。從而，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之

             權源，來自於議會內部成員之授予，議事係採合議制，議

             長、副議長對議案並無決定權或其他顯然之政治特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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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先進國家常見制度上逕以德高望重之資深議員任之，

             目的無非冀其提升議會聲望及公信力，並利於議員間議事

             和諧之掌握，顯見議員選出議長、副議長之互推事務，與

             國家政務或事務非係明顯有直接利害相關」云云；然直轄

             市議員選舉議長、副議長，乃係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以無記

             名方式行使職權，選票所載之內容自應維護祕密，且與國

             家政務有深切之利害關係，此經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

             2167號判決意旨所為肯認，已如前述，而歷屆各級直轄市

             、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或鄉（鎮、市）民代表會主

             席、副主席選舉，各黨各派人士莫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尤其直轄市正、副議長寶座更是舉重輕重、動見觀瞻，

             國內藍綠兩大陣營更是勢在必得、互不相讓，傾全黨資源

             參與輔選，並與無黨籍議員合縱連橫，甚至猛挖對手陣營

             選票，選戰激烈，選情緊繃，本案之議會正、副議長選舉

             即足為證，此業經報章媒體廣為披露，為眾所皆知之事，

             猶有甚者，更是賄選、暴力傳聞甚囂塵上，議會正副龍頭

             選舉真僅能單純以議會內部開會主席之推舉等閒視之，令

             人質疑，否則第六屆高雄市議會議長參選人朱Ｏ雄會願以

             每票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之鉅額代價行賄市議員，而

             甘冒事後經司法機關追訴判刑之風險？再及據報載本案高

             雄市議會之議長曾主導議會刪除高雄市政府57億元之預算

             （103年2月間）等情，足見正、副議長當選為何人或黨派

             為何，對未來4年直轄市政府法案、預算審查或政務推行

             等地方市政具有相當關鍵性，再再顯示議長、副議長之職

             位對內對外均具一定之實質影響力，並非僅僅是榮譽職，

             是原確定判決認為議長、副議長職務係重在議事之召開主

             持而與國家政務或事務無涉，或有稱如歐美基於議事調和

             甚至可以互推方式選出等情，實與我國國情、社會現實大

             相逕庭，更與人民情感有嚴重落差，從而，無論從法律面

             、實質面觀之，市議員行使上述投票權，自與國家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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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務具深切之利害關係，原確定判決疏未注意上情而

             逕將正副議長職權限縮為行使議會主席職務之內部行為，

             自與事理有違。

           2.原確定判決認為「本件議長、副議長選舉之選票圈選內容

             ，為個人自主決定事項之表示，非為國家持有、知悉之公

             務秘密；且在選票上圈選特定之支持者，為選舉人主觀自

             主決定意思之展現，圈選完成時，即成為既定事實，該選

             票之內容並不因提前揭露，或開票時始行揭露，而影響該

             已為支持某候選人意思表示之展現，對選舉之實質結果並

             無影響，亦對國家政務無明顯利害影響可言」云云，然圈

             選內容既為市議員個人自主決定事項之表示，理應賦予更

             高之保障，若亮票行為為法所容許，加諸於市議員投票權

             人之金錢、暴力或其他不法壓力，更可透過要求市議員亮

             票以達成不法目的，就以先前所揭示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

             上字第2167號判決為例，該判決之犯罪事實，即是議員收

             受正副議長參選人之賄款，而以集體亮票行為表明確有依

             照約定投票，此有該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83
             年度偵字第8851號起訴書在卷可參，顯見亮票行為足以綁

             架期約賄選。復觀諸本屆選舉過程，縱使尚無金錢或暴力

             介入之明確證據，惟政黨勢力、人情壓力介入頗深，甚至

             媒體報載雙方陣營各自要求所屬成員集體亮票以明志，將

             本屆市議員行使投票權之自由意志壓縮至極致（從監視器

             影帶可發現，議場有兩只票匭，雙方陣營所派之監票員各

             站一方，二陣營市議員有志一同各自投入所屬之票匭，毫

             無例外），選情可謂空前激烈，正副議長選舉均經過各兩

             輪投票，甚至第二輪副議長投票數相同，嗣經抽籤始產生

             人選。而事後有多名市議員於偵訊後還私下表示此次司法

             機關偵辦不法亮票對保障未來市議員秘密，而得以實現自

             主投票不受任何外力約束之助益甚大。原審竟僅以被告一

             面之詞，即認圈選內容均係選舉權人之個人自由意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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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未能體察當時時事而與現實脫節。另原確定判決亦

             自認「基於民主政治常軌運作順暢，使選舉公平性得以發

             揮，不許個別選民將個人投票意向於投票中即對外透露，

             以防止暴力、賄選等影響選舉公平性之因素不當介入選舉

             ，因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91條定有『選舉人圈選後，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

             』之刑事處罰明文，而課予一般有投票權之國民有保守投

             票內容之義務」、「本件議長、副議長選舉之選票圈選內

             容，為個人自主決定事項之表示」等語，準此，市議員行

             使正副議長投票權又豈非民主政治之充分表現，亮票行為

             亦有易生暴力、金錢或其他不法介入之流弊，反而對選舉

             結果有實質影響，自更應保障其公平性與公正性，原確定

             判決既肯認禁止人民亮票行為可防止暴力、賄選等影響選

             舉公平性之因素不當介入選舉，卻又在本案的正副議長選

             舉主張亮票行為已是投票後之舉動對選舉結果無實質影響

             之論點，實有前後不一，理由矛盾之違誤。

           3.本屆正副議長選舉，市議員公然集體亮票，甚至將選票大

             剌剌張開高舉揭露圈選內容，為民主選舉制度立下錯誤示

             範，上述異象見諸新聞聚焦、報章媒體，引來輿論撻伐，

             民眾議論紛紛，豈有市斗小民亮票有罪，民代議會殿堂公

             然亮票有理而無法可罰？更對司法機關偵辦亮票是否僅針

             對一般市民而對民意代表有所顧忌之公正性產生質疑，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本案即是基於剪報分案（見本

             案99年度他字第5831號卷一第1～2頁）及諸多民眾來信告

             發而發動偵查權。而原確定判決一再以法規雖明文規定選

             舉方式應以無記名為之，惟無記名並不代表應為秘密投票

             云云，果真如此，本次選舉大可以按燈或舉手方式投票行

             之即可，何須大費周章布置投、開票場所，規劃投票動線

             並設置領票處、圈選處（置有門簾維護圈選內容）、投票

             匭，更推舉主持人、主任管理員、監察員，踐行監察員查

０１



             核選票、啟示投票匭、封鎖投票匭、開票、主持人宣佈開

             票結果等程序，更在投票前由高雄市議會秘書長對所有市

             議員宣示本次投票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4條規定以無記名方

             式為之，並對有效無效票之認定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此有卷附之高雄市議會第1屆成立大

             會程序表及會議紀錄等可資佐證，顯見其投票方式與議會

             選舉以外之一般選舉完全相同，甚至嚴謹程度有過之而無

             不及，其用以防止選票內容外洩或其他選舉程序爭議藉此

             確保選舉公平公正之意，至為酌然，更彰顯市議員行使上

             述投票權與其法定職權、地方自治政務之重大性與影響性

             ，原確定僅就「無記名」與「秘密」二詞咬文嚼字而為不

             同解讀，一方面肯定憲法第129條及刑法妨害投票罪章保

             障無記名投票選票內容之秘密性，另一方面卻對同明文規

             定應行無記名投票方式之地方制度法第44條第1項，否定

             其投票內容為應秘密事項，二者理由矛盾，殊無可採。

          （三）原確定判決認投票內容既經黨團決議公開，自非公務

                秘密，又認圈選內容為市議員選舉人自主決定事項之

                表示乙節，復有前後理由矛盾之違誤：

               「憲法第174條第1款關於憲法之修改，由國民大會代表

               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之規定

               ，係指國民大會通過憲法修改案時，必須之出席及贊成

               之人數。至於憲法修改案應經何種讀會暨各次讀會之出

               席及議決人數，憲法及法律皆未規定。修改憲法所進行

               之一讀會程多，並非通過憲法修改案，其開議出席人數

               究採國民大會組織法第8條代表總額三分之一，或採憲

               法第174條第1款所定三分之二之出席人數，抑或參照一

               般會議規範所定出席人數為之，係屬議會自律之事項，

               均與憲法無違。至自律事項之決定，應符合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之原則，乃屬當然，併此指明」、「國民大會由

               自由地區人民直接選出之代表及依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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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組織之，依憲法之規定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而

               民意代表機關其職權行使之程序，於不牴觸憲法及法律

               範圍內，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學理上稱為

               議會自律或議會自治」，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81號解釋

               文及其理由書可資參照，所謂「議會自律」仍須於憲法

               及法律皆未規定或不牴觸憲法及法律範圍內，始得自行

               訂定議事規範而有適用，然投票方式採用無記名方式為

               之，業經地方制度法第44條第1項、地方立法機關組織

               準則第10條明文規定，況且高雄市議會自行訂定之高雄

               市議會組織章程第7條（雖事後於100年03月14日廢止）

               均同此規定，且高雄市議會並無任何決議或議事規範該

               次正副議長選舉得以公開方式行之，甚至當日投票前仍

               由高雄市議會秘書長對所有市議員宣示本次投票依據地

               方制度法第44條規定以無記名方式為之，且採取嚴謹之

               投開票程序以保障選舉內容之秘密性，迭如前述，自難

               逕以亮票行為係屬議事程序事項受議會自律保障而排除

               司法機關之介入。又原確定判決認定有「民主進步黨已

               於98年12月7日中常會決議，要求黨籍議員對於黨支持

               之正、副議長人選為一致投票負政治責任，否則視為違

               紀等情」之事實，顯見本次選舉市議員選舉人所屬之政

               黨黨中央及其黨團強制介入正、副議長人選，將黨意凌

               駕所屬市議員背後託付之民意，反而是議員自主、議會

               自治遭外力限縮至零，從而，市議員選舉人自應更具有

               保障其投票內容秘密性之必要，足見原確定判決一再肯

               認保障圈選內容之秘密性係防止外力介入影響投票選舉

               意志，卻又認定市議員之投票內容已經其黨團決議而公

               開而無保護秘密之必要，前後論點自相扞格，顯有理由

               矛盾之違背法令情事。

          （四）原確定判決有自行擅設法規範，自亦有不適用法則之

                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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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有論者認基於民主授權原則，市議員由其選區選

                民投票產生，自有揭示其圈選內容讓選民知悉其所選

                正副議長為何人之義務；亦有記名或無記名投票方式

                究屬何者易生暴力、金錢或其他不法介入之流弊，各

                有論據，然而，即便民意代表亮票行為除罪與否縱真

                有討論空間，但僅廢除或修改高雄市議會組織規程第7
                條關於無記名投票規定，仍屬違反下位法不得抵觸上

                位法之法律原則，尚只能日後經過廢除或修正地方制

                度法之相關規定為之。而在現行法規範既採用無記名

                方式為規定，顯見立法者已在上述利弊得失權衡下做

                出選擇，是以，原確定判決縱然認為本件亮票行為有

                除罪空間，亦僅能寄託於立法形成而非以司法除罪，

                否則地方制度法第44條第1項、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第10條規定，豈非形同具文？據此，基於法律明確性

                與罪刑法定主義，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4條第1項及刑法

                第132條第1項之規定，選舉亮票行為仍為現行法規範

                所不許，自應以刑責論之。原確定判決似有自創法規

                範為此等犯行出罪之嫌，其所據之理由，顯有適用法

                則不當之違誤。

       四、綜上所述，憲法第129條明定「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

           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

           方法行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條明文「公職人員

           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單記投票之方法行之。

           公職人員罷免，由原選舉區之選舉人以無記名投票之方法決

           定。」。地方制度法第44條明載「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鄉(鎮、市)民代表會置主席、副主

           席各一人，由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以無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但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

           罷免。議長、主席對外代表各該議會、代表會，對內綜理各

           該議會、代表會會務。」。原判決違背憲法、公職人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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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罷免法、地方制度法明指之選舉方法, 破毀憲政體制法律體

           系保護之選舉方法。審判違背法令, 破壞法令統一適用, 其
           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

           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 對法律之續造有重要意義。直轄

           市議員、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分別選舉直轄

           市議會、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鄉（鎮、市）民代表

           主席、副主席，其亮票行為是否應受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

           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文書罪規範，業經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

           字第2167號、92年度台上字第535號判決均採肯定見解，且

           觀諸近年來相關判決亦均援引前揭判決要旨，此有臺灣宜蘭

           地方法院100年度易字第121號宣示判決筆錄、臺灣澎湖地方

           法院99年度簡字第39號刑事簡易判決二確定判決可參（係針

           對鄉、市民代表選舉鄉、市民代表正副主席所為之亮票行為

           ），而同屬本案高雄市議會亮票行為之犯行，亦經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100年度審易字第2997號、101年度易字第228號均

           為一審有罪判決，另直轄市臺中市第1屆市議會議長、副議

           長選舉涉嫌亮票行為，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1年度易

           字第1307號判決有罪，而本件原確定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283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
           年度上易字第787號二刑事確定判決對亮票行為是否構成犯

           罪，竟與前述最高法院二判決意旨相悖，原確定判決與最高

           法院判決意旨為相歧異之法律見解，未闡釋更為堅實之立論

           基礎，卻反有上述判決理由矛盾、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法

           律見解可議且違背法令之統一適用情事，其適用法令所表示

           之見解已違背法令之本旨，即屬適用法規顯有違誤或違背法

           令，且此項法律見解爭議，對現今及未來各屆各級地方立法

           機關選舉議長、副議長或主席、副主席涉嫌亮票有無刑責及

           檢察機關偵辦標準之統一性，事涉重大，影響甚鉅，從而，

           法院對於此類案件之法律見解，自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亦

           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亦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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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之續造有重要意義，以免因法律見解之不一致，影響法之

           安定性及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認有依非常上訴程序以為救

           濟之必要，並尋求統一法律見解，俾利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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